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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措施。 通过对全国各地的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案例进行

系统分析，发现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实践进程明显加快，实践案例的数量以及资金投入量均大幅增加。 但也存在补偿

资金来源单一，不同领域及区域间生态保护补偿实践进展不均衡等问题。 进一步拓宽补偿资金来源，加快完善市场化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促进实践进程相对落后的领域和区域积极展开实践探索，并积极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立法，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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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

大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

重要文件，都明确将建立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作为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措施。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

于促进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调动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１］。 《意见》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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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进一步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 同年 １２ 月，财政部联

合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出台了《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财政部制定了《２０１７ 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 目前，已基本形成以国务

院《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为纲，《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和《关于加快建立

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为目的横纵结合的制度体系。 生态保护补偿顶层设计的总体框

架基本形成，这对于推进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已有文献中针对生态保护补偿的概念定义［２⁃９］ 以及国务院《意见》中界定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基

本原则，本研究中的生态保护补偿是指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
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由生态保护受益者通过向生态保护者以支付金钱、物质或提供其他非物

质利益等方式，弥补其成本支出以及其他相关损失的行为。 国际上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 （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ＥＳ）与国内的生态保护补偿概念相近，综合国外研究学者的定义，ＰＥＳ 可以认为是一

种生态系统服务使用者和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自愿交易，基于双方协定的自然资源管理规定产生相应

的生态系统服务，对其所进行的有条件付费［１０⁃１３］。 国外学者对于 ＰＥＳ 的实践应用进行了诸多研究： Ｐａｇｉｏｌａ
（２００５）提出了评估 ＰＥＳ 实践案例效率的分析框架［１４］；Ｅｎｇｅｌ（２００８）系统分析了 ＰＥＳ 机制从理论到实践中的

关键问题［１５］；Ｒｉｂａｕｄｏ（２０１０）针对 ＰＥＳ 在农业领域的实践情况，分析了向市场主导的补偿机制拓展的可能

性［１６］；还有一些学者则研究了 ＰＥＳ 与农村减贫的相关问题［１７⁃２１］。 国内学者对于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进展研

究大都以具体的生态系统为对象，何勇（２００９）综述了森林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进展，并对补偿的概念、标准

和方式进行了探讨［２２］；温锐（２０１２） ［２３］、马爱慧（２０１１） ［２４］、胡振通（２０１６） ［２５］、孔德帅（２０１７） ［２６］则分别梳理了

流域、耕地、草原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保护补偿领域的实践情况。 王娟娟（２０１５）通过对典型案例的

分析总结了地方层面生态保护补偿中的实践经验［２７］。 综合来看，已有文献对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进展

研究多是在国务院《意见》出台之前进行，而在我国生态保护补偿的总体制度框架形成之后，尚未有研究基于

该框架系统全面的梳理全国各地的生态保护补偿实践进展情况。 基于此，本研究在国务院新出台《意见》中
确定的框架上，尝试对全国范围内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践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这对于全面了解我国生态保

护补偿的实践状况，总结成功经验并识别其制约因素，从而进一步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图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中国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案例数量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６

１　 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案例状况

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和新闻报道进行统计，２０１１
年时全国生态保护补偿相关案例仅有 ６３ 个，而到 ２０１６
年正在实施的生态保护补偿案例已经多达 １５７ 个（图
１）。 其中，以十八大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为节点，全国生态保

护补偿案例的增长速度明显进一步加快。 在 ２０１６ 年正

在实施的主要生态保护补偿案例中，全国范围内实施

（或全国多个省份同时实施）的案例 ２１ 个，全省范围内

实施（或省内多个地市同时实施）的案例 ７３ 个，市级范

围及各区县范围内实施的案例 ６３ 个，数据来源于中国

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统计数据库中的案例。
全国层面的项目中，包括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

林工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项目由来已久，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根据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设立了许多大型的生态保护补偿项目。 例如，在始于 ２００８ 年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的基础上，２０１１ 年中央财政正式在均衡性转移支付项下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同年，在“生态

优先”的牧区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开始在全国各大草原牧区及半牧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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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国家在 １３ 省（区）继续推动实施新一轮草原补助奖励项目；２０１４ 年，为支持湿地保护与恢复，中央财

政安排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支持湿地保护与恢复，启动退耕还湿、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和湿地保护奖励

等工作；从 ２０１３ 年起，国家启动土地沙化封禁保护区的试点，对部分连片沙化土地实施封禁保护；自 ２０１０ 年

开始，国家通过中央分成海域使用金开展海洋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区的整治修复；２０１６ 年，为实现耕地休养生

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在内蒙古、河北、黑龙江等省份推动开展土地轮作休耕试点工作。 表 １ 为我国

现有国家层面的生态保护补偿项目。

表 １　 我国现有国家层面的生态保护补偿项目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领域
Ｆｉｅｌｄ

政策名称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实施区域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起始年份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

森林 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助 全国 ２９ 个省区 ２００１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
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
林区

２０１１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二期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等 ６ 省区市的 １３８
个县

２０１３

草原 退牧还草
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

２００３

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宁夏、河北、
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

２０１６

湿地 退耕还湿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的 １３ 个国家重要湿地和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１４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２１ 个省区的 ２１ 个国际重要湿地或国家级湿地自然保
护区

２０１４

荒漠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助 ６１ 个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２０１３

海洋 海岸开发和海洋使用补偿
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
西、海南

２０１０

水流 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
浙江、江苏、云南、山东、青海、福建、江西、河北、北京、天
津、辽宁、上海、西藏

２００３

耕地 第一轮退耕还林 ２５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２００２

新一轮退耕还林 １８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２０１４

耕地轮作休耕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湖南、贵州、云南、
甘肃

２０１６

重点生态功能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全国划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６７６ 个县 ２００９

省级层面的生态保护补偿案例包括不同省份之间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以及覆盖某省或该省多个地

市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皖浙两省于 ２０１１ 年正式实施的新安江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前者的典型

代表。 随着该项目的实践成功，“新安江模式”也逐渐被广泛借鉴，例如广西、广东两省建立的九洲江流域跨

界水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等。 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福建省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则是针对省内主

要流域展开的省级层面实践。 贵州省赤水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补偿、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以

及黑龙江省穆棱河和呼兰河流域跨行政区界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等则是以省内主要流域为实施范围的、覆盖

多个地市的省级生态保护补偿案例。
在省级层面之下，各地市、区县乃至乡镇也越发重视生态保护补偿的重要性，并因地制宜的展开了诸多实

践。 其中，江苏省苏州市将多年来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的实践和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出台《苏州市生态保

护补偿条例》，为苏州市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规范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成为我国生态保护补偿立法

中的重要里程碑。 除此之外，江苏省扬州市、无锡市、广东省中山市、山东省青岛市等近年来也都尝试建立了

覆盖全市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２０１５ 年山东省潍坊市建立了弥河流域上下游协议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以临

朐、青州、寿光边界断面水质为准，实行上下游双向补偿。 与之相类似的市县级层面的实践还包括云南省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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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与洱源县洱海保护治理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广东省清远市主体功能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

图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中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总额

　 Ｆｉｇ．２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６

２　 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投入状况

伴随着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案例实践的快速发展，全
国每年的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投入也明显增加。 如图 ２
所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用于生态保护补偿的各

类资金投入，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０５６ 亿元快速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７７６ 亿元，平均每年增加 １４４ 亿元。

如图 ３ 所示，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中央财政资金与地

方财政资金在全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总额中所占比例

来看，中央财政资金一直是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主要来

源，并且可以预期在短期内仍将是补偿资金的主体部

分。 包括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新一轮退耕还林、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保护二期工程以及新一轮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等多个“百亿级”的国家大型生态保护工程 ２０１６ 年投入约 １５００ 亿元。

图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各类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所占比例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６

与之相比，地方财政资金占全部补偿资金的比例一直比较小。 但是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地方财政资金所占比

例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４％逐渐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２％；相应的中央财政资金所占比例逐渐下

降，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９６．９％降低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８７．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生态保护补偿的

重视程度正不断提升。 各级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结合中央生态保护补偿政策进行的

资金配套，例如结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通过地方财政配套适当投入补偿资金，
提高补偿标准；第二类是结合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投入资金，另行推出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和建立省

市县级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２０１６ 年，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的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目前已经达到每年 ２１３ 亿

左右。
除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生态保护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也逐渐参与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中。 例如贵州省

茅台酒厂计划从 ２０１４ 年起连续 １０ 年累计捐赠 ５ 亿元人民币，用于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潼南航电枢纽

工程水生生态保护补偿以及台州市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案例中，分别由潼南航电枢纽项目和台州市用海企业出

资进行实物补偿。 但是，来自社会各方的资金投入占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总量的比重仍然较小，伴随着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投入增加，来自社会各方的资金量却没有明显变化，近年来从未达到我

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总额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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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案例分布状况

图 ４　 ２０１６ 年全国生态保护补偿不同领域案例数量

　 Ｆｉｇ．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６

３．１　 不同领域的生态保护补偿实践进展

在生态保护补偿的国家框架中，生态保护补偿的领

域主要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流
域、重点生态功能区。 如图 ４ 所示，根据 ２０１６ 年生态保

护补偿实践案例的统计结果，流域生态保护补偿作为较

早进行探索的生态保护补偿形式，仍然是目前全国各地

进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的主要领域。 在流域生态

保护补偿中“双向补偿”的机制被广泛运用，例如安徽

省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江苏省水环境区

域补偿、贵州省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等。 水流生态

保护补偿方面，从较早的北京市官厅密云水源地补偿、
福建九龙江、闽江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到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近年来对于水流生态保护补偿

的实践探索也明显增加。
在湿地生态保护补偿方面，我国 ２０１４ 年启动了中央财政支持启动退耕还湿和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开

启了我国湿地生态保护补偿的新篇章。 与此同时，各地也展开了关于湿地生态保护补偿的诸多实践，例如湖

北省武汉市从 ２０１４ 年起，由市、区两级财政每年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用于对全市 ５ 个湿地自然保护区的 ２８２２３ 公

顷湿地进行生态补偿，并出台了《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２８］。 湿地生态保护补偿类似的

实践案例还包括西藏自治区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四川省理塘县省级湿地补偿试点等。
森林生态保护补偿领域包括国家层面上的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工程以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等。 其中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经过多次调整大幅度提高，部分省份在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标准基础

上，通过省级财政或市县级财政配套，进一步提高了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 与此同时，全国已经有

２９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了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扩大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覆盖范围，对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地方公益林出台了不同标准的补偿政策。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最早始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６ 年时享受转移支付的县市已达 ６７６ 个。 省级层

面上，江苏省和云南省参照中央政府的做法，率先建立了覆盖全省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 海南省

的做法则不同，在 ２０１５ 年建立了“海南省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市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将省内

未被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区县纳入转移支付范围，但是其目的同样是促进这些区县的生态文明建设。
在耕地生态保护补偿领域，２０１６ 年国家在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等 ９ 省（区）启动大规模的轮

作休耕试点，中央财政安排资金投入 １４．３６ 亿元，总共涵盖 ４１．１ 万 ｈｍ２基本农田［２９］。 浙江省在耕地生态保护

补偿领域也进行了大量实践，２００９ 年该省在国家级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和省示范区内的一个乡镇和一个村

开展耕地生态保护补偿试点。 到 ２０１４ 年，省级试点扩大到 １７ 个县，累计拨付耕地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２．０１ 亿

元，其中补助给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 １．４６ 亿元，涉及乡镇 ２４０ 个、行政村 ３９６７ 个、耕地面积 ３４．５ 万 ｈｍ２，其中

宁波市还建立了粮食功能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试点以加强耕地保护为目标，保障粮食安全为导向，探索耕

地保护新机制［３０］。 另外，新归入耕地生态保护补偿领域的退耕还林项目进展也十分显著。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
第一轮退耕还林中央已累计投入 ４０５６．６ 亿元，完成退耕地造林 ９２６．７ 万 ｈｍ２，配套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

２０６０ 万 ｈｍ２，涉及 ３２００ 万农户、１．２４ 亿农民［３１］。 ２０１４ 年，国家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目前已累计投

资 ３９１．１ 亿元，在 ２１ 个省（区、市）安排退耕还林 ２５７．９ 万 ｈｍ２ ［３２］。 相对其他领域而言，由于草原生态系统的

特殊性，草原生态保护补偿主要由中央政策构成，实施多年的“退牧还草”政策在 ２０１１ 年进行了较大幅度调

整，使之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相适应。 在海洋生态保护补偿领域，中央财政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利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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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海域使用金开展海洋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区的整治修复。 江苏省连云港市域 ２０１５ 年开启了徐圩港区前期

工程海洋生态保护补偿项目，计划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内，在连云港海域及其沿岸地区开展海洋生态修复、资源

环境调查、环境整治、巡航执法、海洋环境监测和教育培训等，提高工程影响海域海洋环境，修复海洋生态，美
化港口工程周边环境，共涉及徐圩港区前期已获得批复的 ２０ 宗用海项目，签约生态保护补偿金额达到 １．５５３２
亿。 山东省日照市、浙江省台州市则建立了由用海企业出资的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在荒漠领域的生态保

护补偿中，从 ２０１３ 年起，国家启动土地沙化封禁保护区的试点，对部分连片沙化土地实施封禁保护，实施范围

包括内蒙古、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７ 省区的 ３０ 个县，到 ２０１４ 年共安排补贴资金 ６ 亿元［３１］。

图 ５　 ２０１６ 年全国生态保护补偿不同领域资金投入状况

　 Ｆｉｇ． ５ 　 Ｉｎｐｕ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６

如图 ５ 所示，从 ２０１６ 年各领域生态保护补偿案例

实践的资金投入来看，由国家转移支付主导的森林生态

保护补偿、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以及草原生态保护

补偿领域的资金投入是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投资的

主体部分。 其中森林生态保护补偿领域中央财政投入

资金约为 ３５５ 亿元，同时其也是省市级财政资金配套最

多的生态保护补偿领域，２０１６ 年约为 ６３ 亿元。 ２０１６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资金投入大约 ５７０ 亿元和 １８７ 亿元。 另外，由于国

务院出台的《意见》中将退耕还林项目划归到耕地生态

保护补偿中，２０１６ 年中央政府对退耕还林项目的资金

投入约为 ４００ 亿元，所以耕地生态保护补偿领域的资金投入量相对也比较大，总计约合 ４２１ 亿元。
除了上述四个由中央财政资金占主体部分的领域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仍然是目前各地方展开生态保护

补偿实践投入资金量最大的领域，并且资金投入总量快速增加。 ２０１１ 年时全国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案例

涉及的资金总量约为 ５６ 亿元，根据 ２０１６ 年的不完全估算，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案例涉及的资金总量已经

达到 １５３ 亿元。 在其他领域中，由于湿地生态保护补偿有较多的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因此资金总量上明显大

于荒漠、海洋和水流生态保护补偿领域。
３．２　 不同区域的生态保护补偿实践进展

２０１６ 年正在实施的生态保护补偿案例中，实施范围跨区域的国家层面项目有 ２１ 个，剩余的案例中有 ７９
个位于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２７ 个位于中部地区（黑龙

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３０ 个位于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东部沿海省份中，江苏省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了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并建立了覆盖全省的水环境区域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地方层面上，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镇江市、扬州市纷纷建立起了市级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连云港市、南通市制定了市级水环境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此外，江苏省的苏州市在地方生态保护补

偿立法上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福建省在十年前便开始对九龙江、晋江流域及水源地展开生态保护补偿实

践，并于 ２０１５ 年正式建立起了覆盖全省重点流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广东省在森林生态保护补偿方面投

入了大量资金，实现了生态公益林面积与补偿标准的“双提高”，并且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领域开展了多个生

态保护补偿实践案例。 浙江省在水流、农业以及海洋生态保护补偿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并大幅提高了省级

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海南省建立了中部山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以及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市县生态转移支付机制，丰富完善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在中部省份中，生态保护补偿案例主要集中于流域生态保护补偿领域。 其中，安徽省在流域生态保护补

偿中与下游的浙江省展开了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同时将成功经验引入省内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

保护补偿中，并在巢湖水环境治理中进行了诸多实践。 另外，湖北省湿地自然保护区、湖南省湘江流域、陕西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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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渭河流域、江西省 “五河”和东江源的生态保护补偿实践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西部省份中，贵州省是对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程度较高的省份之一，其建立了包括赤水河、清水江以及

贵阳市“两湖一库”饮用水源地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西藏自治区与四川省类似，生态保护补偿实践主要集

中于流域和湿地领域。 其中西藏自治区先后建立了水资源保障生态保护补偿和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四川省则分别在涪江流域和理塘县展开了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和省级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试点。 云南省建立了

覆盖全省 １６ 个州市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机制，并在洱海、滇池展开了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实践。

４　 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进程快速推进，尤
其是十八大之后，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加快，不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各级地方政府层面都展现出对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建设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全国各地的生态

保护补偿实践案例以及资金投入快速增加。 从生态保护补偿的资金来源上看，政府资金投入占绝对主导地

位，政府所主导的生态保护补偿在各方面都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流域生态保护补偿中补偿范围从省内区域

拓展到跨省区域，从 ２ 个省参与补偿扩大到多个省共同参与补偿，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补偿机制，这也与国际

上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相关实践所一致。 在政府的资金投入中，中央财政投入仍然占主体部分，但随着各级

地方政府对生态保护补偿的重视程度提升，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占全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比例稳步提高。 从

生态保护补偿案例在各个领域的分布来看，流域生态保护补偿作为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探索较早的领域，其实

践进程推进较快。 荒漠生态保护补偿、海洋生态保护补偿以及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已经在全国部分地区出现，
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但尚未像流域生态保护补偿一样被广泛推广。 而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草原、耕
地、湿地生态保护补偿领域由于生态系统的特点以及补偿模式的适用性，目前主要由中央政府的纵向补偿为

主，同时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试点或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 从生态保护补偿案例的全国区域分布来看，东部

地区的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案例明显比中西部多，且涉及的领域更加丰富。 结合上述分析，我国生态保护补偿

案例进展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亟需改进：
首先，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单一，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目前我国生

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为主，并未形成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市场化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 尽管多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尝试探索了水权交易、碳排放交易、碳汇交易、生态基金等市场化生态保护

补偿模式，在试点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进一步探索向全国范围稳进推广，但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仍存在一系列问题，诸如：关于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的法律法规支撑远远不足、统一层面的生态系统价值定量

评估技术缺乏、生态资源产权流转制度尚需完善等问题，亟需更严格的法律、法规、条例及环境监管措施，配备

相应的激励机制，倒逼形成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市场，规范市场行为，从而改善自然资源不合理使用状况，让
更多的私有部门参与其中。 因此，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创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发展市场化、多元化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财政的压力持

续，而生态保护关系民生，因此政府应更多地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和公众积极参与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拓宽我

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培育环境，创建市场，规范市场，实现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格局。
其次，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在不同领域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程度明显不均衡。 就不同领域而言，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已经相对成熟，但是海洋生态保护补偿、荒漠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进展相对滞后；就
不同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生态保护补偿实践进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海洋、荒漠等生态系统为人类提

供了众多生态系统服务，我国中西部地区则分布着诸多重点生态功能区。 因此，进一步加强相对薄弱领域以

及中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生态保护补偿立法进程相对滞后于实践进程。 从目前全国各地的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来看，部分地

区的生态保护补偿法规出台已经走在全国立法进程之前。 但是更多地区由于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并没有足够

７　 ４ 期 　 　 　 吴乐　 等：中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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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对各利益主体构成严格约束。 因此，加快我国生态保护补偿立法进程，并以此

加强对各地生态保护补偿实践的引导规范，有利于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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